《汕头市南澳县NA-02002控制单元-004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文本主要内容

第一条  编制背景
为加快推进南澳县旅游集散中心的规划建设，打造以旅游集散功能为基础，集旅游服务、文化展示、运动休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。根据南澳县自然资源局工作安排，拟先行推进南澳县NA-02002控制单元-004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化工作。
第二条  规划范围
规划区位于南澳县后宅镇南部，行政隶属南澳县后宅镇。规划范围南至海滨路，西至前江巷口路，东、北均至居民区，为南澳县控规全覆盖NA-02002控制单元中的004地块，规划总用地面积3.69公顷。规划范围内法定规划区用地面积为3.69公顷（具体用地范围详见图则），法定规划区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编制要求和深度进行编制，也是本规划各项内容的控制对象及各项数据统计的基准范围。

第三条  发展目标
以打造南澳县旅游服务集散中心为发展目标。

第四条  功能定位
规划功能定位为集行政办公、体育、商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片区。

第五条  发展规模
法定规划区总用地面积3.69公顷，其中城镇建设用地3.69公顷。


